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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遺產讓家人陷悲慘的故事 

沒有遺囑 讓家人困陷刑責難題... 

存款等遺產屬“公同共有” 擅自提領 可能涉觸偽造文書罪等刑責 

經常可見個別繼承人擅自提領存款慘遭判處偽造文書等罪案例 

若能預立遺囑 逕依“遺囑繼承”載明辦理 兄弟姊妹即難恣意爭執 

為避免給家人留難題 讓自己留遺憾 請及早預立遺囑 杜絕此難題 

 
在台灣，因為沒有遺囑，處理遺產，經常讓家人困陷刑責難題... 

若預立遺囑，載明醫療喪葬費用處理方式，即可避免此等難題... 

奈何，一般人因不懂法律緣故，常常發生擅領存款觸犯刑責問題... 

 

蓋：我國民法第 1151 條規定，遺產屬於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需經全體繼承人共識決始能處理，否則，即生爭

議，甚至觸犯刑責... 

故，個別繼承人擅自提領逝者銀行存款者，常被其他繼承人控告，即使逝者生前曾明確授權提領，以支付醫療或喪葬

等費用者，但地檢、法院仍多認為，即使逝者生前曾經授權，但過世後，權利主體消失，該授權即告消滅，個別繼承

人即無權限提領存款，此後，必須按照全體繼承人共同行使或同意的方式，始能合法提領。 

民眾網 2020.11.4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蔡東利 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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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不能隨便領 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注意合法正確的提領程序 

一般人因不懂法律，經常發生擅領銀行存款觸犯刑責的實際案例... 

據報導，在高雄，80 歲的陳老先生因配偶早逝獨居，晚年都由住在附近的長子照顧，其他子女則已在外縣市成家立業。 

因大兒子長期照顧，獲得陳老先生高度信任，陳老先生生前就將他的存簿、提款卡、密碼、印章都交給長子， 

日常生活費由長子提款取用，臨終前也交代喪葬費從他的銀行存款支應。 

陳老先生病逝後，長子提領約 10 萬元支付父親醫療費，並拿父親的印章到銀行取款 100 萬元支付喪葬費。 

其後，因其他兄弟姊妹與長子對父親遺產繼承發生爭執，其他兄弟姊妹便以大哥在父親死後領取存款為由提告， 

長子被地檢署依偽造文書、詐欺取財罪嫌起訴。 

聯合報 2020.6.1 報導 

以長輩存款辦身後事 小心觸法 

如上所述，被繼承人過往後，其身後遺產，依法屬於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需經全體繼承人共識決始能處理，否

則，即生爭議，甚至觸犯刑責... 

因此，個別繼承人擅領銀行存款，觸犯刑責的新聞，不時可見... 

 

例如，根據媒體報導，知名資深媒體人周天瑞的父親在 2010 年過世後，3 個兄弟姊妹發現，後母廖女竟在 3 天內提

領父親近 3 千萬元存款，憤而提告。 

廖女則辯稱，領出來的錢亡夫生前有授權。 

但新北地院認為，即使周生前有授權，委託關係會隨著過世而消滅，過世後所有存款皆屬遺產，廖女未經其他繼承人

同意不能擅自提款，因此仍依偽造文書罪判她 6 個月有期徒刑，可易科罰金。 

ETtoday 2019.6.27 報導 

亡夫死 3 天狂領 2800 萬 知名媒體人「後母被判刑」結果出爐 

又根據報導，資深媒體人李艷秋母親過世後，爆發手足爭產風波，家族爭訟不已。 

李艷秋二哥不僅提告分割遺產，也不滿保管母親印章的李艷秋把印章 

交給大哥，讓原本僅保管存摺的大哥、大嫂在母喪後得以擅自提領 

母親存款 186 萬元，因此分別控告李艷秋及大哥、大嫂偽造文書罪。 

士林地院認定，大哥夫婦「貪圖一時之便」偽造私文書，判處兩人有罪定讞，李艷秋挨告部分，士林地檢署則查出， 

李艷秋早在 2016 年底就把印章交給大哥，之後未過問大哥領款一事，因此認定她並無犯意，今將她不起訴。 

毅傳媒 2020.8.18 報導 

不只李艷秋挨告 連孝子大哥也被告…【主播家醜 2】 

蘋果日報 2020.10.12 報導 

李艷秋捲手足爭產風暴 大哥領亡母存款害她挨告偽造文書 

沒有遺囑 未經全體同意 個別繼承人擅領銀行存款 經常困陷刑責 

在台灣，因為沒有遺囑，處理遺產，常常讓家人困陷刑責難題... 

若預立遺囑，載明醫療喪葬費用處理方式，即可避免此悲慘難題... 

蓋：依我國民法第 1165 條規定，被繼承人之遺囑，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定者，從其所定。 

因此，若能預立遺囑 載明醫療喪葬等費用處理方式，兄弟姊妹即難恣意爭執，而可避免此等悲慘難題... 

預立遺囑載明處理方式 避免身後手足爭產反目 家人困陷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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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預立遺囑 載明喪葬費用處理方式 具法律效力 可避免困陷悲慘世界… 

預立遺囑 即可避免家人困陷悲慘世界 並可維繫家庭和睦圓滿… 

為避免給家人留難題…讓自己留遺憾… 

財務規劃要及早…預立遺囑要及時… 

請預立遺囑載明處理 以事先化解避免家人困陷悲慘世界的難題... 

美國資深 CFP 吉兒．施萊辛格最近出版了《理財的盲點：有錢人不會做的 13 項理財決定》一書 

以其理財規劃三十多年的經驗指出，最後一件「聰明人幹的蠢事」就是，沒有預立遺囑… 

常見所犯下的愚蠢理財錯誤裡，最糟糕的無疑也是：沒有預立遺囑...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商業分析師、認證理財規劃師（CFP）的（吉兒．施萊辛格）說： 

在你犯下的愚蠢理財錯誤裡，最糟糕的無疑是，沒有預立遺囑。 

若你未能對自己的死亡預做規劃，很可能給遺留的親人造成混亂。 

你不想考慮自己的死亡並不代表不會發生，而且只會給遺留的親人造成混亂、留下難題… 

1. 遺言並不是遺囑！遺囑是法定要式行為，要親書或請人代筆且符合要件，口頭不能算數！ 

2. 遺囑不等於接班！企業經營權並非遺囑指定即可傳承，接班掌舵必須符合公司法始可！ 

3. 接班不代表傳承！企業永續傳承並不能單靠指定接班，需要規劃與管理，才能長治久安！ 

建議您！ 

1. 遺囑要提早書寫！兩岸三地繼承法令不同！遺囑要件更複雜繁瑣不一！建議請專家代擬！ 

2. 接班要及早確認！眼前兄友弟恭！身後鬩牆 停棺不葬！可設閉鎖公司防聯合外人爭產！ 

3. 傳承要預先規劃！德國默克家族、日本龜甲萬 8 家族傳承 350 年！家族憲法乃是關鍵！ 

家族企業交棒接班 理應及早安排 預先規劃 

及早安排接班  才能避免外攻內鬨 ，預先規劃交棒   才能順利典範轉移，早安排、早規劃、早安心 

世代終有交替 家族企業 必有傳承或終結問題 需要面對；企業永續傳承 牽連甚廣 並非指定接班即可處理 

不僅涉及稅務與法律規劃，還更涉及企業策略管理，才有可能順利傳承 

家族企業永續傳承 理應及早安排 預先規劃 

才能免生稅務問題；預先規劃傳承才能順利永續傳承 早安排、早規劃、早安心 

萬智環球家族傳承辦公室  將會 根據 您的個別需求  

客製化量身規劃  為 您 量身訂做  幫 您量身打造  讓 您 安頓家人 安排接班 安心傳承 

萬智環球家族辦公室  

律師/會計師/企管 專業團隊 將提供 您繼承與遺囑、家族企業閉鎖公司規劃等法律諮詢、稅務諮詢、遺囑代擬、 

遺囑見證、遺囑保管等配套服務 

家族辦公室             Allway 官網          廣華顧問 Line 

                           
 


